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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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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毒性化學物質、關注化學物質  ?

4環境部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 毒管法 ) 公告



網址 https://www.cha.gov.tw/

5

方法 1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查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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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查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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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以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中文名稱、英文名稱
及分子式  綜合判斷

達管制濃度以上
屬列管毒化物

1

2

毒化物查詢方式



網址https://flora2.moenv.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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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查詢方式

https://flora2.epa.gov.tw/


達管制濃度以上
屬列管毒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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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以化學文摘社登
記號碼、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及分子式
綜合判斷

本表以化學文摘社登
記號碼、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及分子式

綜合判斷

毒化物查詢方式



不受毒管法管制

各部會已列管者
• 排除農藥管理法、肥料管理法、飼料管理法、動物用藥品管理法、藥事法、醫療器

材管理法、管制藥品管理條例、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菸

害防制法、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石油管理法、天然氣事業法、原子能法、游離

輻射防護法、空氣污染防制法、環境用藥管理法、廢棄物清理法及商品檢驗法

個案公告排除者
• 排除鉻化物製成品、醫藥靈丹、含汞日光燈溫度計等製成品、含鎘電視顯像管電極

等製成品、使用鄰苯二甲酸酯類、壬基酚、壬基酚聚乙氧基醇、雙酚 A為可塑劑

經固化之製成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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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通關概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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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簽審與通關
依毒管法應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並取得許可證或核可文件，始得輸入／輸出毒化物



毒化物之貨品輸入規定為 553 ，輸出規定為 533 。 

輸出入規定 規定說明

553
進口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應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毒性
或關注化學物質許（核）可文件；如非屬環境部公告列管之毒性或關注化
學物質，應檢附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核發之不列管證明文件。

533
出口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應檢附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之輸出登記文件；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及管制
輸出運作行為之關注化學物質，應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
核可文件；如非屬環境部公告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及管制輸出運作行為之
關注化學物質，應檢附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核發之不列管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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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簽審與通關



553/533 貨品稅則號列

輸入規定 553 共 354 筆稅則
            輸出規定 533 共 339 筆稅則

14



非屬 553/533 貨品稅則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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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貨品常為混合物或半成品，含毒化物貨品如其貨品稅則號
列非屬 553/533 ，仍需取得簽審編號辦理通關 

甲基異丁酮常用之貨品稅則號列



 系統提交案件
 紙本寄送化學署

1

2

3 4

1

2

3
4

提出申請

審查
核發編碼

化學署收件
 系統確認資料

 資料內容覆核
 案件上呈簽核  系統點選通過

 寄送紙本公文

 毒性化學物質含量
    未達本署公告之管制濃度標準
 非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列管毒性

化學物質

有效管控案件審查時間

申請適用條件

毒性化學貨品跨境管理 (未達公告管制濃度)
申請審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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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文件 3 大類

有效證件 簽審編號 安全資料表
SDS

報關前應確認相關文件

1 2 3



•申請許可證製造、輸入、販賣
高於分級運作量者 ( 第一至三類 )

•申請登記文
件

使用、貯存
高於分級運作量者 ( 第一至三類 )

•申請核可文
件

製造、輸入、販賣、使用、貯存
低於分級運作量者 ( 第一至三類 )

第四類毒化物、關注化學物質
18

切換關注的畫面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證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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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審文件：輸入簽審文件隨許 ( 核 ) 可文件核發，輸出簽審文件至登記平台申請後核發
 比對項目：比對欄位包括進口業者統一編號、進出口別、貨品分類號列、有效期限及簽審編號等項

目。
 有效期限：

 隨證核發：五年，採限期不限量，有效期限內（ 5 年）不限次數通關使用。
 輸出平台核發：逐批申請，採限期限量，每筆簽審文件僅可使用 1 次，並比對數量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化物

第四類毒化物
關注化學物質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化物輸入

輸入及輸出

輸出

填報統一編號、物質
、濃度、貨品分類號
列

 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輸入第一類至第

三類毒化物改採隨證件核發簽審文件
切換關注的畫面簽審編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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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 SDS 中成分辨識資料

之物質與危害成分是否與許

可運作事項相符

切換關注的畫面安全資料表3



如有協助業者製作容器或包裝標示應符合規定

毒化物：毒管法第 17 條

• 第一至四類毒化物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運作場所及設施，運作人

應依規定標示毒性及污染防制有關事項，並備具該物質之安全資料表

• 容器、包裝、運作場所、設施之標示與安全資料表之製作、分類、圖示、內

容、格式、設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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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化學物質：毒管法第 27
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標示與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

標購海關拍賣或輸入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其容器、包裝之
標示應自海關提領四日內完成，並備安全資料表。



 未經核准輸入毒性化學物質處置方式 §14

•輸入未依本法規定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或核准之毒

性化學物質，海關應責令納稅義務人限期辦理退運

關注化學物質
準用

未經核准輸入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處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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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取得許可證、登記、核可而擅自運作或未依所列事項運作

•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四百萬元以下罰金

•致嚴重污染環境：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

萬元以下罰金

•未依規定取得許可證而擅自運作：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未申請登記而擅自運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未申請核可而擅自運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規可能涉及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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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式輸入規定
代號 801 、 837 申請程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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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規定 801 第 ( 一 ) 至第
( 四 ) 項
輸入規定 837 第 ( 一 ) 至第
( 五 ) 項

依相關規定辦理

原規定：進口非上述項目者，應註明「本貨品非屬農藥、動物用藥品…」字樣，免依上述規定辦理

調整為：進口非上述項目者，應檢具經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核發之證明文件辦理通關放行

輸入規定 801/837 動物用藥
406 規

定

環衛藥品
552 規

定

毒化物
553 規定

農藥
405 規定

飼料 &
添加物

404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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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商

輸入規定
801( 五 )

輸入規定
837( 六 )

防止非屬農藥、動物用
藥品、環境衛生用藥品
、毒性化學物質避責

化學署、農業部、衛福部
食藥署、經濟部國貿署、

財政部關務署

106 年 8 月 15
日

由化學署接手管理

106 年 12 月 1
日

新增並納入化學署
管理項目範疇

化學貨品跨境管理

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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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837 貨品稅則號列

801 1302.19.30.00-6 除蟲菊或含魚藤酮植物根之汁液
及萃取物（萃取含油樹脂除外） 801 MW0 3808.59.20.99-6 其他本章目註一所列特定物質之成品

801 MW0 3808.52.00.00-5 滴滴涕 (ISO)(DDT(INN)) ，
淨重不超過 300 公克之包裝 801 MP1 3808.61.00.00-4 淨重不超過 300 公克之包裝

801 MW0 3808.59.10.10-4 毒殺芬原體 801 MP1 3808.62.00.00-3 淨重超過 300 公克但不超過 7.5 公斤之包
裝

801 3808.59.10.20-2 本章目註一所列特定物質之殺蟲劑原體 801 3808.69.10.00-4 其他本章目註二所列特定物質之原體

801 3808.59.10.30-0 本章目註一所列特定物質之殺菌劑原體 801 MP1 3808.69.20.00-2 其他本章目註二所列特定物質之成品

801 3808.59.10.52-3 本章目註一所列特定物質之殺螨劑原體 801 3808.91.10.00-6 殺蟲劑原體

801 3808.59.10.53-2 本章目註一所列特定物質之殺線蟲劑原體 801 MP1 3808.91.90.00-9 其他殺蟲劑成品

801 MW0 3808.59.10.90-7 其他本章目註一所列特定物質之原體 801 MW0 3808.99.12.00-6 殺螨劑成品

801 MW0 3808.59.20.10-2 毒殺芬成品 801 3808.99.21.00-5 殺線蟲劑原體

801 MP1 3808.59.20.20-0 本章目註一所列特定物質之殺蟲劑成品 801 MW0 3808.99.22.00-4 殺線蟲劑成品

801 MP1 3808.59.20.30-8 本章目註一所列特定物質之殺菌劑成品 801 3808.99.31.00-3 殺鼠劑原體

801 3808.59.10.54-1 本章目註一所列特定物質之殺鼠劑原體 801 3808.92.10.90-6 其他殺菌劑原體

801 3808.59.10.60-3 本章目註一所列特定物質之農藥
或類似產品原體 801 3808.99.11.00-7 殺螨劑原體

801 MP1 3808.59.20.54-9 本章目註一所列特定物質之殺鼠劑成品 801 MW0 3808.99.92.90-0 其他農藥或其他類似品成品

801 MW0 3808.59.20.52-1 本章目註一所列特定物質之殺螨劑成品 801 MP1 3808.99.32.00-2 殺鼠劑成品

801 MW0 3808.59.20.53-0 本章目註一所列特定物質之殺線蟲劑成品 801 3808.99.91.90-1 其他農藥或類似產品原體

801 MW0 3808.59.20.90-5 其他本章目註一所列特定物質之農藥
或類似產品成品 837 MP1 3808.92.20.90-4 其他殺菌劑成品

輸入規定代號 輸入規定代號貨品分類號列 貨品分類號列中文貨名 中文貨名

MW0 ：
MP1 ：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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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貨物稅則預先審核

1.書表下載

2. 進口業務

3. 進口貨物稅則預先審核申請書
1. 進口實到貨物與稅則預先審核之貨物相同者，始有稅則預先審核答覆之稅則號別適用

。
2. 貨品已通關放行者，如不服進口地海關所核定之稅則，請依關稅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申

請復查， 以符程序。 
3. 本申請書一份以申請單項貨物為限，填表時如有疑問 , 請先電洽 關務署稅則法制組

( 專線電話 :02-25508184) 。

申請人
資料

貨品
說明

證明文件

28



貨品 進口前 先行申請

證明文件與報關單比對資料：
 統一編號
 貨品分類號列
 簽審編號
 進口日期（有效期限內）

報到
完成

檢查
裝備

尚未
進口

向化學署申請
簽審證明文件 通關資料比對 貨品通關放行

檢具以下資料：
 身分證明文件
 貨品型錄及安全資料表

（中、英文版本）
 切結書
 其他所需佐證文件

比對相符
貨品放行

效期 6個月效期 6個月 確認簽審編號確認簽審編號

29



一、申請時狀態 
（一）輸入前洽權責單位確認是否非符合貨品簽審條件並完成申

請（建議） 
（二）報關後由海關通知洽化學署申請 （不建議，延誤通關時

間） 
二、申請作業 
（一）線上申請
（二）貨品資訊請核實填寫，檢附文件需為中文或英文版本 
三、審查重點： 
（一）洽權責單問確認是否符合貨品輸入規定代號「 801/837 」

之規定，於 3 個工作日協助確認非屬權責範圍 
（二）是否含符合登錄辦法規範之新化學物質

收件

資料
完整性

資料
真實性

通過
核發編號

單證
比對

通關
放行

暫不
放行

系統提交

是否

符合
不
符
合

比對
相符

比對
不符

資料不完整以系統、電
話通知補正，需於審查
時間 7 個工作天內完
成

1. 非屬輸入規定 801/837 之品項
2. 屬輸入規定 801 第 ( 一 ) 至 ( 四 ) 項
3. 屬輸入規定 837 第 ( 一 ) 至 ( 五 ) 項
4. 未依登錄辦法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
5. 資料補正超過限定期限

提出
申請

個工作天
10

退件

補正
未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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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編號
1. 依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查詢系統資料為
主。
2. 自然人無須填寫此欄位。

適用範圍
依照產品型錄或安全資料表 (SDS) 資料進
行判斷所選擇之適用範圍是否有疑慮。

安全資料表 (SDS)
與業者所輸入之貨品資訊及產品型錄做對照
，確認資料內容是否有連結。

申請廠商 / 自然人 (國內 ) 名稱
申請廠商登記 / 自然人 (國內 )戶籍地址

1. 申請者為工廠或公司，至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查詢系統 (https://findbiz.nat.gov.tw/
fts/query/QueryBar/queryInit.do) 確認資料正
確性，並與檢附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影本、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或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影本）確認內容資料是否一致。

2. 申請者為自然人，則與檢附之證明文件（自然人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確認地址資料是否一致。

輸入規定
依產品型錄或其他主管機關證明文件確認該產品是
否符合輸入規定 801/837 之範疇。

是否為新化學物質

依業者所填之化學文摘社號 (CAS No.) 至勞動部既
有化學物質公告清單查詢平台 (https://csnn.osha.
gov.tw/content/home/Substance_Home.aspx)
確認是否列於我國既有化學物質清冊中；若為新化
學物質者，依據我國化學物質管理制度所訂定之新
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新化學物
質需核准登錄後，始得製造或輸入，故需請業者提
供已核准登錄之登錄碼或無需登錄之證明文件。

審查標準化

成分資訊
檢視成分中英文及 CAS No. 的完整性，並針對各
成分濃度的合理性進一步確認，確保資料的正確性
。

國外廠商資訊
依產品安全資料表、型錄或進口報關單，確認欄位
資訊內容的正確性。

801/837 審查重點

共計 39個審查欄位
逐一彙整審查重點原則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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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權責疑義確認流程

其他證明文件
 MP1 許可文件
 主管機關證明文件

產品文件
 安全資料表 ( 中、英 )
 產品型錄 ( 中、英 )

申請人資料
 工廠登記
 公司登記
 商業登記
 自然人身分影本

動物用
藥

406 規
定 毒化物

553 規
定

環衛藥
品

552 規
定 飼料 &

添加物
404 規

定

農藥
405
規定

毒化物

動物
用藥

農藥

環藥

飼料
添加物

權責疑義聯絡單
32



化學貨品跨境管理平臺化學貨品跨境管理平臺

查詢輸入規定代號
801/837
化學貨品
相關規定

環境衛生用藥品環境衛生用藥品 毒性化學物質毒性化學物質 飼料或飼料
   添加物
飼料或飼料
  添加物

化學物質管理署化學物質管理署

關港貿單一窗口關港貿單一窗口農藥農藥

農藥資訊服務網

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02)23431401

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02)23431401

動物用藥品
資訊服務網

動物用藥品動物用藥品

諮詢服務專線
(02)23140266

環境用藥
管理資訊系統

諮詢服務專線
(02)23701999

毒性化學物質
登記申報系統 飼料管理系統

諮詢服務專線
0800-588-889

諮詢服務專線
(02)23142000

諮詢服務信箱
CMCC@eri.com.tw

電話
(02)23257399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
二段 132巷 35弄 1

號

諮詢服務專線
0800-299-889

諮詢服務信箱
cpt_helpdesk@mail.s

w.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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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esticide.baphiq.gov.tw/web/Insecticides_MenuItem5_4.aspx
https://amdrug.baphiq.gov.tw/Animal/AMItem4.aspx
https://amdrug.baphiq.gov.tw/Animal/AMItem4.aspx
https://mdc.epa.gov.tw/MDC/
https://mdc.epa.gov.tw/MDC/
https://flora2.epa.gov.tw/MainSite/
https://flora2.epa.gov.tw/MainSite/
https://permit.coa.gov.tw/Feed/Unlogin/index.action


廠商資料   申請廠商 / 自然人基本資
料
聯絡人資訊

產品內容
      輸入貨品資訊 -( 分類號列、產地資
訊 )
    貨品詳細資訊 -( 名稱、成分資訊 )
貨品用途資訊 -( 用途、對象、數量 )

化
學

貨
品
跨

境
管

理
系

統
平
臺

線
上

申
請
案

件
提
交

資
料

項
目
說

明申請資料欄位

附件資料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 公司、工廠、身分證明 )
      產品安全資料表 (SDS)-( 需為中文或英文版本 )
    產品型錄 -( 產品外觀與標籤或標示說明書 )
  切結書 -(801/837 聲明切結 )
其他額外證明文件 -(MP1 許可、主管機關證明、進口報
單 )

內容資料需與附件資料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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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全成分資料

1. 安全資料表 2. 產品型錄與
外觀照片

3. 產品成分聲明
書

需提供資訊包括：

      成分英文名稱

           成分中文名稱

      成分 CAS No.

           濃度百分比

      新 /既有化學物質

           是否為有效成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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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限制含汞產品輸入



37

本署「限制含汞產品輸入」公告事項一，規定下列
含汞產品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輸入：
（一）開關及繼電器。但不含每個電橋、開關或繼電器最高含汞量

為二十毫克以下之極高精確度電容、損耗測量電橋及用於監
控儀器之高頻射頻開關及繼電器。

（二）普通照明用高壓汞燈。
（三）氣壓計、濕度計、壓力計、溫度計（含體溫計）及血壓計等

非電子量測儀器。但不含安裝在大型設備中或用於高精度測
量者。

公告事項二，具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出具證明文件，經中央主管機關
審查核准，始得輸入：

（一）保護民眾和軍事用途所必須。
（二）用於研究、儀器校準或用於參照標準。
（三）上述開關繼電器及非電子量測儀器無法取得適當無汞替代產品

。

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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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列其他相關輸入規定
      (https://fbfh.trade.gov.tw/fh/ap/listIEOtherf.do?q_type=1)

其 他 相 關 輸 入 規 定

編號 規定中文 規定英文 實施日期

二 輸入下列貨品，不論其歸
CCC 何號 列 ，應 依 照 下
列有關規定辦理，違者，
廠商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

The importation of any of the following products 
shall b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listed below regardless of their CCC codes. In 
violation of the regulation ， the importer shall bear 
any derived legal responsibility:

( 十
六 )

輸入環境部公告限制輸入
之含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
產品，應於進口前取得環
境部核發之同意文件。

Importers of restriction on the import of Toxic or 
Concerned Chemical Substances-added products 
announced by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shall 
submit approval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112/09/18

業者依產品規格自行確認是否含汞；凡符合

「限制含汞產品輸入」公告事項二，應取得環

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核發之證明文件辦理通關

放行。不符合者，不准輸入。

含汞 不含汞

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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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務
署系統

收件

資料
完整性

符合排除
例外者

通過
核發

證明文件

單證
比對

通關
放行

暫不
放行

系統提交

是否

符合
不
符
合

比對
相符

比對
不符

資料不完整以系統、電
話通知補正

1. 不符合「限制含汞產品輸入」公告事項二
2. 資料補正超過限定期限

提出
申請

退件

補正
未
完
成

申請應備文件
1. 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非自然人者免附）
2. 產品型錄（說明手冊或產品標示）
3. 保護民眾和軍事用途所必需之相關證明文件
4. 研究、儀器校准或用於參照標準之相關證明文件
5. 開關繼電器及非電子量測儀器無法取得適當無汞替代產品相關證明文件
     (1) 出具汞公約會員國之相關產品同意輸出文件
     (2) 出具「無可行的無汞替代產品」證明文件，內容包含目的用途、汞在產品
           中的主要特性及無汞替代品之說明及佐證資料
6. 符合限制含汞產品輸入例外排除申請切結書
7. 非屬經濟部公告准許進口之中國大陸物品項目（輸入規定列有MW0 及MP1
非
    屬准許輸入者），需檢附經濟部同意文件
8. 其他主管機關證明文件（衛福部或勞動部許可同意文件）
9. 進口報關單據（尚未進口者免附）

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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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系統連結方式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
https://flora2.moenv.gov.tw/MainSite/Lin/index.aspx#gsc.tab=0

化學貨品跨境管理系統平臺
https://flora2.moenv.gov.tw/ToxicC/LICENSING/Index.aspx#gsc.tab=0

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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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繼電器及非電子量測儀器無法取得適當無汞替代產品
相關證明文件內容

1.汞公約會員國之相關產品輸出許可文件

2.「無可行的無汞替代產品」文件

文件內容應包含：
  (1) 說明該產品的目的用途
　　 ( 於國外 / 國內適用範圍及應用 )
  (2) 說明汞在產品中的主要特性
　　 ( 應用產品時，哪些不可或缺的特性能展現其價值 )
  (3) 無法取得適當無汞替代品之說明及佐證資料
　　 (佐證資料須說明來源出處 )

文件資料以繁體中文為主
外國語為輔

管理方式



因汞的危害性大，如未妥善使用及處理，恐於環境中流布造成環境污染

及危害人體；為掌握進口含汞產品後續相關資訊，進口業者將另以附款

配合事項：

 核發之貨品輸入簽審編號自發文日起 2 年內有效

 進口者應確實使用於經核定用途及僅可販售予核定對象，當產品流向變動時，請至本署申報系統申報含汞

產品種類、數量、販售對象等流向資訊

 使用或販售之含汞產品排出後，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妥善清除處理。

附款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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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含石綿產品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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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為達成石綿產品管制，環境部於 111 年 10 月 4 日公告「限制含石

綿產品輸入」，規定自 112 年 5 月 1 日起，禁止含石綿產品輸入，以加

強國內含石綿產品之管理，但有公告排除情形之一者，申請者應出具證

明文件，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後，不在此限。

違反者將處新臺幣 6萬元~30萬元罰鍰
本署建置申請系統，提供排除對象申請核准

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後，符合資格者，

將核發至多兩年有效期且限制輸入量之簽審編號，始得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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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公 告 說 明

主旨：訂定「限制含石綿產品輸入」， 並
自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 日生效。 

公告名稱及生效日期。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21 條。 法源依據。

公告事項：禁止含石綿產品輸入。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申請者應出具證明文件，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
准後，不在此限： 
一、 保護民眾和軍事用途所必須 。 
二、 作為研究、試驗、教育用途。 
三、 無法取得適當之不含石綿成分產品之替代品。

一、為進一步對含石綿產品輸入進行管 
制，落實全面禁用石綿，自即日起 禁止
含石綿產品輸入。
二、考量部分用途仍有使用含石綿產品 
之必要，爰於但書規定符合規定用 途者
，須出具相關文件，經中央主 管機關審
查核准後，始得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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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規定 562 及
其他相關輸入規定二 (十六 )

貨品分類號列 代碼 規定說明
含石綿產品之 28 項
專屬貨品分類號列 562 應檢附環境部同意文件。

項次 貨品分類號列 貨名 輸入規定
1 3824.99.33.00-1 石綿熱浸塗料 562
2 6811.40.10.00-7 含石綿之波形板 562
… … … 562
28 6813.20.29.00-8 其他煞車襯裏及墊片，已切成形及打洞者 562

其他相關輸入規定
編號 規定中文

二 輸入下列貨品，不論其歸 CCC 何號列，應依照下列有關規定辦理，違者，廠商應自負
相關法律責任：

(十六 ) 輸入環境部公告限制輸入之含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產品，應於進口前取得環境部核發之
同意文件。

無專屬貨
品分類號列



申請與審查程序

符合公告排除對象者
請至「限制含石綿產品輸入申請系統」

提交線上申請書

47

經跨部共同審核，符合資格者

本署將核准核發有效期至多為兩年

限制輸入量之簽審編號

經跨部共同審核，符合資格者，

本部將核准核發有效期至多為兩年

限制輸入量之簽審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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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料

申請書共分為六大申請類別：

基本
資料

輸入
貨品

產品
資訊

符合條
件與申
請目的

流向
資訊

廢棄
說明

1 2 3 4 5 6

申請者基本資料

貨品分類號列、賣方及產地資訊

產品中英文名稱、輸入數量

符合之條件及文字說明

自用或銷售流向及數量資訊

附件
資料

7

自行處理或委託處理等詳細廢棄說明

申請者需備妥相關證明文件至
系統填寫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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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業者端）
點選下方跑馬燈，「限制含石綿產品輸入簽審」
https://flora2.moenv.gov.tw/MainSite/Lin/index.aspx#gsc.tab=0

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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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案例



依關務人員要求修改稅則

輸出第一類至第三類毒化物
輸入第一類至第三類毒化物

第四類毒化物
關注化學物質

業者自行系統直接變更貨品稅則業者先連絡並告知當地環保單位
由環保單位承辦人協助調整運送表單內容

51



進口
業者

輸入

石綿板 /石綿
用於耐高溫 . 耐油 . 增加密合度用

 剎車來令片
用於剎車減速

船舶業 鋼鐵業

汽機車製造
業、維修業

船舶業

已提供正確
貨品分類號列

人員異動或已無留存相
關資料

不含石綿成分

海關進口稅則輸出
入

貨品分類表合訂本

不含石綿

應使用正確貨品分類號列

52



未取得輸入許可文件逕行輸入

53



未取得輸入核可文件逕行輸入

54



居家除霉、防霉產品
 用途為環境（包含居家環境）衛生之消毒、殺菌，屬環境用藥管理範疇。
 用途為浴室用防霉，該用途屬環境用藥管理法所稱之環境用藥。
 用途為浴室廚房相關除霉，其殺菌率達 99.9% ，該用途屬環境用藥管理法所構之環境用藥。
 用途為居家防蟎屬環境用藥管理法所稱之環境用藥。
 產品含有烷基氧化氨，若其作用於除霉用途則屬環境用藥管理法所稱之環境用藥。

天然成分避鼠產品
 用途於忌避老鼠之產品，屬環境用藥管理範疇。

物理捕蟲（誘引）產品
 用途為環境衛生殺蟲，屬環境用藥管理法所稱之環境用藥。

防蚊產品
1. 人用防蚊貼片

 包裝上有非直接接觸人體之圖樣或字樣（可貼於鞋帽、背包、媽媽包或嬰兒車等）。
2. 人用天然防蚊液

 使用用途有”驅蚊”或“驅趕”字樣。

應確認符合 801-5及 837-6 範疇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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